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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香港單親婦女綜援權益會」（以㆘簡稱「綜權會」）是由香港南﹑

九龍東﹑九龍西及新界西㆕個區域的單親婦女組成，目的是關注綜援政策

對單親家庭的影響，從而向政府提出意見，改善有關政策。

　　社會福利署於今年 6月開始收緊綜援政策，我們「綜權會」表示極之

不滿，因綜援計劃所修改的內容，逼得我們綜援家庭根本無法生活，故我

們希望能藉此向制訂綜援政策的　貴部門，提出㆒些意見，除可提供㆒個

彼此交流的機會，讓我們將現有的困難表達出來外，更能將綜援計劃從善

如流。故「綜權會」就較關注的問題――“長期補助金﹑學童津貼﹑特別

津貼及豁免入息計算”等㆕方面，向　閣㆘提出意見。

㆒㆒㆒㆒．．．．“長期補助金”乃綜援家庭的生命曙光“長期補助金”乃綜援家庭的生命曙光“長期補助金”乃綜援家庭的生命曙光“長期補助金”乃綜援家庭的生命曙光，不應取消，不應取消，不應取消，不應取消

“長期補助金”在 99 年 6 月前，雖然是綜援家庭每領取十㆓個

月綜援後，才在第十㆔個月有㆒次發放機會，金額是＄3210（2-4㆟）

或$4305（5 ㆟或以㆖），在㆒般有經濟能力的家庭來說，可能這筆金

額不算是甚麼，但對於我們綜援家庭，卻是㆒道生命曙光，因這筆金

額能補貼我們生活㆖不少的開支。首先，我們現有的家具無論破爛得

不堪，也不敢更換，只能用作補充㆒些必需品，故“長期補助金”是

用作「補缺」㆒個綜援家庭的家具或電器用品，而非「更換」用具。

其次，㆒個家庭總有㆒些居住㆖的維修問題，就算在公屋居住，

要房屋署找㆟來維修，也必先要付出$180的基本費用，若有零件要更

換，費用卻不只此金額；租住私㆟樓宇者更厲害，因請師傅㆖門維修，

費用是很昂貴，我們現時沒有了這筆“長期補助金”，教我們何來有

錢維修？

再者，現時社會福利署發放的學童開支是不足夠，除了學期開初

交的書簿費﹑添置必需的校服及文具外，學校在㆗期卻不時提出㆒些

要學童繳交的費用，如補充練習﹑全校旅行﹑補習班﹑課外活動的費

用﹑外界慈善捐款等……有部份學校更硬性規定學生必須參加學校的

活動，否則當曠課處理，這便會令我們入不敷出，每每要我們在“長

期補助金”抽用部份金錢。有時，子女想在暑假參加㆒些志願團體舉

辦的廉價康樂活動或是學業成績不佳，需要補習，費用也從此筆津貼

來補貼。“它”更可以幫補綜援子女墊支學童學期前的書簿費或留位

費，不致令我們綜援家長㆕處向親朋借錢，遭㆟白眼。



除為家庭著想外，政府也經常宣傳勸喻婦女年年驗身，婦女作㆒

次身體檢查，基本檢查費也超過$300，綜援的津貼㆗又沒有包括此項

目，我們只可運用“長期補助金”來繳付；其實，我們能及早發現自

己的病，在盡早的時間醫治，總比㆒但病倒後，子女沒㆟照顧的情況

好，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

　　“長期補助金”雖然不算是㆒筆大數目的津貼，卻幫助㆒個綜援

家庭解決不少生活㆗的開支；當初　貴部門增添此項津貼，也是基於

綜援計劃內的標準金額不能包括以㆖項目才設置，讓每個家庭㆒年內

也有些微津貼，補充其他金額沒有包括這些開支的項目，也是必須的

開支，故我們「綜援會」認為不應取消，更應即時恢復此項津貼。

㆓㆓㆓㆓．．．．設立機制提早發放學童學期前的書簿費或留位費設立機制提早發放學童學期前的書簿費或留位費設立機制提早發放學童學期前的書簿費或留位費設立機制提早發放學童學期前的書簿費或留位費

學校無論幼稚園或小學，每年都會預先收取學生的書簿費或留位

費，時間約在５月尾至６月㆗，但社署發放給綜援家庭這項津貼，卻

在７月頭至８月頭，令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因我們在綜援計劃㆘，根

本不會存有剩餘的錢，我們每年便需要厚著面皮向親朋戚友借，替子

女繳交書簿費或留位費；如我們借不到錢，每每要拖延學校遲交費

用，學校便多番提醒，令子女尷尬不堪，也令子女留㆘㆒個壞印象給

校方。子女數目少的家長，還容易向親朋好友借，但若子女數目多的，

自然費用也較多，根本沒有親友肯借錢給我們！雖然社署曾說，可申

請預支該筆費用，但卻沒有向綜援㆟士主動提及，令不少綜援㆟士在

不知情的處境㆘，仍要繼續面對借錢的困境；既然社署也必會發放此

津貼，亦同意綜援家庭可申請預支，何不設立㆒種機制，將政策制定

為當綜援家庭收到學校的繳交留位費或書簿費的通告後，憑有關文件

向社署職員申請這些費用，社署亦可即時發放給我們。這政策㆒改，

不但減省了申請預支的手續，因社署憑証明已可批核，亦可解決我們

綜援家長㆕處向㆟借錢的壓力，子女也不需在受㆟歧視的情況㆘成

長。

　　除能提早發放學童學期前的津貼外，我們更想指出現時的就學開

支是不足夠，因出版商每年都將書本轉版，跟隨便加價，又或是隨書

才會附送補充練習及答案，逼使學童必需購買新書，不能選擇購買較

廉價的舊課本。這便帶來綜援家庭不能在這方面節省㆒點作其他方面

的補貼，在現時新書價格昂貴的情況㆘，綜援計劃內的就學開支差不

多全用作購買新課本，並沒有餘錢剩㆘；若學校要求繳交其他雜費，

我們在沒有選擇㆘，只好把家長自己的膳食份量減少，盡量滿足學校

的需要，不致令子女在學校出現受㆟歧視的情況。我們希望　貴部門

能評估現時綜援計劃內的就學津貼是否合適，是否需要調昇津貼額，

達致㆒個學生應有的學習需要。我們更期望政府對出版商經常轉版的

情況，作深入的研究，是否有濫將課本改版，從㆗取利，非為學生教



育目標為主，令家長無法擁有選擇購買舊書或新書的權利。

㆔㆔㆔㆔．．．．恢復“特別津貼”的所有項目恢復“特別津貼”的所有項目恢復“特別津貼”的所有項目恢復“特別津貼”的所有項目，使綜援家庭能維持基本生活質素，使綜援家庭能維持基本生活質素，使綜援家庭能維持基本生活質素，使綜援家庭能維持基本生活質素

“特別津貼”的項目，其實全是個㆟或家庭的必需品，如眼鏡﹑

牙齒修補﹑電話﹑搬遷津貼﹑租金按金……過往綜援家庭要領取任何

㆒種“特別津貼”，也需經過多重繁複的手續，先要向社署職員申

請，再去格價取發票，社署職員再次同意後，才能獲得此必需品的津

貼，故津貼並非輕易取得，何況津貼完全是實報實銷，可見此機制的

嚴緊性。加㆖，這些必需品的開支並沒有包括在綜援計劃內的其他津

貼㆗，個㆟或家庭增添某些必需品，也是為維持基本生活質素，我們

不明白　貴部門為何會取消這項津貼？如電話津貼，㆒個家庭沒有了

電話﹑沒有了現今都巿最基本的通訊設備，在危急的處境㆘，便沒有

求助或求生工具，是否綜援㆟士便不需要保障其㆟生安全？其次，學

生經常需要以電話互相解答功課㆖的疑難，沒有了此設備便障礙學童

的學習。政府經常提出要綜援㆟士找尋工作，卻連電話費也不支付，

我們如何致電向僱主查詢是否有職位空缺？僱主如何能即時與我們

聯絡？若綜援㆟士因沒有電話而找不到工作，這會否導致我們不能盡

快離開綜援網？

　　有些津貼是個㆟的必需品，眼鏡便是㆒個好例子，學生沒有了眼

鏡津貼，沒錢配新眼鏡，度數不準便出現視差，障礙了他們的學習，

更甚者，可能影響他們㆒生失去對學習的興趣。家長方面，如沒錢配

㆒架度數準確的眼鏡，會障礙照顧子女的能力，間接影響子女成長。

其實，眼睛視力出現問題，等同身體出現毛病，需要醫治；我們有病，

可以「醫療豁免証明書」看病，為何眼睛有視差問題，卻得不到「眼

鏡津貼」糾正視力問題？其實，眼睛屬於身體的㆒部份，為何  貴部

門在這方面出現雙重準則？是否眼疾便不需要醫治？

除此之外，牙齒也是身體㆒部份，俗語有云「牙痛慘過大病」，

是否更該保留此津貼，因它是第㆒道關卡吸收食物的㆞方，能否咀嚼

出食物的營養，便需要擁有㆒副堅硬的牙齒。加㆖牙科的醫療費是非

常昂貴，綜援㆟士如何節食也難自貼此費用，必須是設立有關津貼才

可解決綜援㆟士的牙患。其實，我們綜援㆟士容易比㆒般㆟容易出現

牙患，因身體缺乏部份營養，如鈣質，這會直接影響我們牙齒的健康，

容易造成脫落。所以特別津貼對我們有健康牙齒的幫助很大。

對於搬遷津貼和租金按金的取消，我們更反對。因很多單親婦女

也因被前夫虐待而隻身逃離惡劣處境，正所謂分文也沒有，如社署不

批這兩項津貼，被虐婦女便要返回前夫身邊繼續被虐，這是否政府想

遇見的情況？其實搬屋是㆒件繁瑣的事，無㆟喜歡無緣無故搬屋，我

們單親家庭只會因私㆟樓宇的住客品流複雜﹑加租幅度大或合資格㆖



公屋，才會搬屋，我們實不喜歡搬屋，故這非經常性開支，就算綜援

㆟士不添置任何㆒件家具，也需要搬運費；更何況現時出外租住私㆟

樓宇，也要先付㆒個月㆖期﹑㆓個月按金，業主才肯租給住客，我們

請教　閣㆘如何有錢支付這筆費用？由於單親家庭租住私㆟樓宇會

遇到很多困難或租不到房間，故我們大部份也透過㆞產代為找房間，

但綜援計劃內卻沒有包括㆞產的佣金，只用酌情權處理，　閣㆘能否

體恤我們找房間的困難，將佣金的費用也列作可申請的其㆗㆒項特別

津貼；還有其他公用設施的按金費用（水﹑電﹑煤氣等），搬㆒次屋

為我們綜援家庭來說，是㆒個㆝文數字，試問我們如何會隨意搬屋？

基於以㆖提出的意見，我們希望　閣㆘能將所有特別津貼恢復發放給

綜援㆟士。

㆕㆕㆕㆕．．．．改善豁免入息計算改善豁免入息計算改善豁免入息計算改善豁免入息計算，方便綜援㆟士外出工作，方便綜援㆟士外出工作，方便綜援㆟士外出工作，方便綜援㆟士外出工作

　　我們知道綜援計劃設有「豁免入息計算」的原意，是希望補助綜

援㆟士在外出工作工資的不足，使其能維持自己及家㆟的生活，也希

望他們可以盡快脫離綜援網，故政策的實施，應惠及綜援㆟士本身。

可惜，現有的機制㆘，並非如此，反而是障礙了綜援㆟士出外找尋工

作或繼續任職該職位，因現時的計算方法十分繁複，首先要訂定我們

綜援㆟士是屬於那㆒個類別的豁免計算（做全職或是兼職工作），其

次，計劃內所設定時數和工資（如：120 小時﹑兼職--$3159 或全職--

$3200）等的條件，去審核是否能取得豁免計算資格，設定了這些時數﹑

工資，令我們更難找到適合的工作，在現時經濟情況惡劣，外間工作

的時數又不穩定，根本不會配合得來，有時更難以介定何謂兼職工

作？何謂全職工作？

　　再者，綜援計劃內所提及的全職工作工資要超過$3200，而兼職工

作工資則不能多於$3159 的設定，是不切實際，因現時全職工作的入

息也會出現低於此金額的現象，如在快餐店工作 8 小時，時薪$15，

工作 26 ㆝，每月收入也只得$3120，這個境況正好証明在現時豁免入

息的計算㆖，綜援㆟士卻沒有受惠，全數㆟工被這制度扣除，沒有額

外金錢獲益外，更要支付因外出工作所帶來的額外開支（如午膳費及

交通費等），數額全由個㆟承擔，試問此制度如何能協助綜援㆟士外

出工作呢？

　　除此以外，對於兼職豁免入息計算也是同樣繁複，政策內除有首

不扣，又有在某個金額扣㆒半的計算，實在令我們難已明白，根本不

懂如何計算。我們也曾請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解釋這個制度，可惜，

由於他們有部份未能掌握這計算方法，引致期間出現不少誤會，除令

我們摸不著頭腦外，更令他們不能向綜援㆟士解釋清楚此制度，這明

顯是制度複雜的結果。



　　其實，這個「豁免入息計算」已是早年設定，對於現今社會來說，

經濟環境差﹑經常有企業倒閉﹑裁員的現象發生，何況很多工作也以

合約形式招聘，綜援㆟士隨時變成失業者，故豁免條件的設定已是不

合時宜，政府應該考慮改善這個「豁免入息計算方法」，取消以工時﹑

工資條件的限制，不再定立全職工作或兼職工作，早前以㆒個成㆟標

準金作計算作釐訂豁免入息的金額，亦應重新釐訂，令金額能補貼外

出工作的額外開支（如昂貴的交通費﹑膳食費等），以劃㆒的豁免入

息金額＄2707.5（即現時單身健全成㆟的標準金額倍半＄1805X1.5）作

計算，若工資超過＄2707.5，其餘的工資便被扣除。由於現時經濟不

穩定，綜援㆟士若能找到㆒份工作，也有機會短期內被僱主解僱，故

我們建議首月全數豁免應改為㆒年㆒次，令綜援㆟士得到生活㆖的保

障。以㆖建議除令綜援㆟士和社署職員容易掌握計算方法外，金額更

能補貼綜援㆟士因外出工作而要支付的額外開支，加強綜援㆟士找尋

工作的成功率。

　　綜援㆟士並非外間傳言的懶惰﹑不肯找尋工作，只是制度㆖的障礙或

社會沒有足夠的配套設施配合。若豁免入息計算能有改善，不再是尋找工

作的負累，政府亦願意投入資源辦好託兒／託青服務投入資源辦好託兒／託青服務投入資源辦好託兒／託青服務投入資源辦好託兒／託青服務，讓志願機構能有資

源提供㆒些較廉價的託兒／託青服務，服務對象並非只在幼兒（６歲以

㆘），可擴闊至１５歲或以㆘，子女放學後，能在㆒個安全﹑有㆟照顧的

環境㆘生活，綜援家長便會放心外出工作賺錢維持㆒家的生計，不再在沒

有選擇的情況㆘留家照顧子女。

其實，我們離婚的單親婦女大多因前夫不肯支付贍養費，自己又沒有

能力向前夫追討贍養費，在經濟出現困難的境況㆘，被迫申領綜援；政府

如能落實設立落實設立落實設立落實設立「贍養費局」「贍養費局」「贍養費局」「贍養費局」，作為㆗介者協助離婚㆟士追討贍養費，我們便

不再需要領取綜援，無疑是可節省綜援開支，我們懇請　閣㆘能跟進「贍

養費局」㆒事，讓我們追討贍養費有門，不再將我們的經濟困難轉嫁於政

府或巿民身㆖。

「綜權會」以㆖的建議，希望　閣㆘及　貴部門能深入研究，從而改

善現有綜援計劃的流弊，保障每個㆟能得到基本的生活質素，亦可使政府

在綜援㆖的開支減少，而綜援㆟士也可盡快脫離綜援網，靠自己的能力去

維持家庭生計。「綜權會」很關注任何綜援政策的改變，故我們很希望能

得到　閣㆘的書面回覆，讓我們了解　閣㆘對我們建議的看法，令彼此有

真正交流的機會。祝　閣㆘祝　閣㆘祝　閣㆘祝　閣㆘

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

此致

衛生福利局局長



楊永強先生

香港單親婦女綜援權益會　謹啟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㆓日

聯絡㆟：趙翠華女士　 　　傳真號碼：2416 5828

通訊㆞址：荃灣城門道九號　（荃灣明愛社區㆗心　轉交）

副本呈：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婉嫻女士　及　各議員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建邦先生


